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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同  书 
日期:2023 年 12 月 29 日                      合同编号：JS-231229128 
甲方：淅川县大石桥乡政府 

联络人: 

地 址：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大石桥乡 

电  话： 

传  真： 

乙方：邢台捷盛机械设备有公司 

联络人:郝建松 

地址:邢台市任县天口镇辛兴庄工业区 

电  话:13730389166 

传  真: 

                                                              

序

号 
机 型 工作台面 数 量 单 价 总 价 交期 

1 
全自动双联真空硫化机 

JS-ZKZ-300T 

上：600mm*600mm 

下：600mm*650mm 
 贰 组 232000 元       464000 元     30 天 

   合计： 464000 元  

合计:(大写)人民币。肆拾陆万肆仟圆整。 

备注:  含 13%增值税， 含运费，不含液压油，不含卸车费。 

机台要求及随机配件： 

 

    第二条 交付地点： 甲方公司所需货运输费用由 乙方承担。 

第三条 交付时间：乙方应接收订金后 30 天向甲方交合同标的物。 

第四条 甲方应按如下约定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总价款： 

 预付 30%(139200 元)定金，设备出厂前付 67%（310880 元）设备款，剩余 3%（13920

元）作为质保金设备到达乙方地点壹年内付清。                                                            

第五条 在甲方按本合同第四条的约定付清所有价款之前，乙方保留合同标的物的

所有权，甲方无权处理（如抵押、转卖、拆装等）。 

第六条 安装调试及培训 

乙方负责对甲方购买的合同标的物进行安装调试， 可供甲方使用。 

在乙方进行安装调试的过程中，甲方应积极予以配合，向乙方提供充足的水、电

地址：邢台市任县天口镇辛兴庄工业区 

电话：0319-7596268 

网站：http：//xtjiesheng jixie.1688.com 

邮箱：hbjiesheng@126.com 

邢台捷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XINGTAI JIESHENG MACHINERY EQUIPMENT CO. , LTD. 



 

 - 2 - 

配置，并保证安置机台的场地平整宽阔、易于安装。 

从乙方工厂到甲方工厂途中的货运费、保险及责任由乙方承担,到达甲方工厂卸车、

安装定位的推高机、吊车费、保险及责任由甲方承担。 

机器到达甲方工厂,甲方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开关,若未安装所发生的一切事故及责

任由甲方承担,乙方概不负责   

甲方选择如下 B 方式由乙方对其指定的人员进行机台操作培训： 

A、合同标的物交付之前，甲方指定 1-2 人到乙方工厂培训 1~2 天。 

B、乙方在安装调试过程中，对甲方指定人员实施 4 小时的培训。 

第七条 提出异议期限 

甲方对合同标的物的质量及经乙方安装调试完毕的系统有异议的，应自乙方完成

系统安装调试之日起 7日内书面告知乙方。 

第八条 保修 

1、除本合同另有约定之外，合同标的物的保修期限为壹年。在此期限内，凡属甲

方正常操作使用而产生的一切故障，均由乙方负责维修，并承担相关费用。 

2、超出本条约定的保修期限的，若合同标的物需由乙方维修的，甲方应按如下约

定承担相关费用： 

A、河北省内为期一天（8 小时内）需负责乙方维修人员的膳食。 

B、河北省以外地区，需负责乙方维修人员的来回车费及食宿费用。 

3、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乙方不承担保修责任。 

本条所述保修期自交机日起算。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本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由双方协商而定。 

    2、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第四条的约定付款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价款的   ‰，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且乙方有权没收甲方支付的订金。 

3、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履行交付合同标的物的义务的，每逾期一日，

应按合同总价款的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第十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订立补充协定加以解决。 

补充协定是本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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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争议，应由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必须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自乙方履行完毕合同第四条约定

的义务之日起生效。 

（2）所有分期付款机台本公司均设有机台密码。本协定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

持一份。传真件有效。 

 

户名： 邢台捷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账号：13050165760800001129 

行号：105132700243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任县支行 

   

 

甲方：                                 乙方: 邢台捷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签约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或签约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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